
承保機構 :

關注新型冠狀病毒持續擴散，中銀集團人壽保險有限公司(「中銀人壽」)特別為您帶來額外保障，加強守護，
與您共同抗疫。

由即日起至2021年6月30日，成功投保非凡守護危疾保險計劃(「本計劃」)之客戶，即可於本計劃原有保障以外
免費享有「新型冠狀病毒病」額外保障(「本額外保障」)1，本額外保障即時生效1並不設等候期2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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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「非凡守護危疾保險計劃」之計劃詳情

「新型冠狀病毒病」額外保障 1

非凡守護危疾保險計劃

於2020年12月1日至2021年6月30日期間（包括首尾兩日）獲簽發本計劃保單的受保人

2021年1月1日至2021年6月30日（包括首尾兩日）

1. 確診賠償
 若受保人在指定保障期內被註冊醫生確診感染新型冠狀病毒病(COVID-19)4，將獲得一筆過港元10,000
之賠償金額。

2. 深切治療部住院賠償5,6

 若(i)受保人在指定保障期內被註冊醫生確診感染新型冠狀病毒病(COVID-19)4，(ii)並因上述疾病而入住
醫院6的深切治療部5，我們將支付本計劃之10%投保時之投保額作深切治療部住院賠償，以港元50,000
為上限。

3. 身故賠償
 若(i)受保人在指定保障期內被註冊醫生確診感染新型冠狀病毒病(COVID-19)4，(ii)並因上述疾病而身故
，我們將額外支付本計劃之50%投保時之投保額作為身故賠償，以港元250,000為上限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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https://www.bochk.com/sc/insurance/life/illness/smartguard.html


註：
保單權益人須承受中銀人壽的信貸風險。若保單權益人於保單初期終止
有關計劃及/或退保，其取回的收益金額可能遠低於已繳付的保費；
有關產品小冊子所列舉的過往、現時、預計及/或潛在收益及/或回報
（例如獎金、紅利、利息等）並非保證和僅作說明用途。將來實際所得
收益及/或回報，可能低於或高於現時列出的收益及/或回報。

條款及細則：
1. 「新型冠狀病毒病」額外保障（「本額外保障」）由中銀人壽提供

及承保，本計劃無收取額外保費，惟須於2020年12月1日至2021
年6月30日期間（包括首尾兩日）獲成功批核並簽發本計劃保單。

2. 等候期豁免只適用於本額外保障。
3. 即使受保人受保多於一份由中銀人壽繕發的本計劃或其他計劃的

保單，於本額外保障下的各項保障均只可獲一次賠償。若「守護
十年網上保險計劃」或「摯守護危疾保險計劃」就本額外保障已
作出或須作出賠償，受保人將不能從本計劃再次獲得本額外保障
之賠償。然而，若「守護未來終身壽險計劃」就新型冠狀病毒病
(COVID-19)已作出或須作出國際突發傳染病額外保障之賠償，
受保人仍然可從本計劃再次獲得本額外保障之賠償。

4. 「新型冠狀病毒病(COVID-19)」指根據世界衛生組織定義為
COVID-19之新型冠狀病毒病，並且有關病症為根據香港或任何國
家政府頒佈需隔離之確診個案。

5. 「深切治療部」指在醫院內特別劃定為深切治療部的單位，專為治
療重病住院病人提供24小時運作，及具備設施以持續監控病人的
心肺功能。

6. 「醫院」指一個合法地組成的機構，其按照所在國家/地區的法律
營運，並且：
i. 主要為提供留院醫療及受傷護理服務；
ii. 具備用於診斷及大型外科手術的設施；
iii. 具備二十四小時護理服務；及
iv. 最少有一名駐院醫生。
「醫院」不包括療養院、康復中心或類似的機構，也不包括為酗酒
或吸毒者而設的機構。

7. 上列「保障概覽」所述之本額外保障的每項保障將構成此條款及
細則的一部分，猶如全部覆述在此。

8. 本計劃之保單必須於指定保障期內維持生效。如保單因任何原因 
被終止，本額外保障將會同時被終止。

9. 主要除外事項：
 因以下任何一項而直接或間接，完全或部分之關係而引起、與其
 有關、導致或產生的索償，將不在本額外保障的受保範圍內：
 i. 任何已存在醫療狀況（於保單生效前或2021年1月1日（兩者之
  較遲者）前已被確診感染新型冠狀病毒病（COVID-19))；或
 ii. 恐怖份子以任何生化武器攻擊。

10. 當發生下列任何一項情況(以最早者為準)，本額外保障將自動終
止：
i. 於指定保障期完結前受保人未有被註冊醫生確診感染新型冠狀
 病毒病（COVID-19)；或
ii. 本計劃的保單失效，或被取消或退保時；或
iii. 受保人身故時。

11. 中銀人壽保留隨時修改、暫停或取消本額外保障以及修訂有關條
 款及細則的酌情權而毋須事先通知。
12. 如有任何爭議，中銀人壽保留最終決定權。
13. 本計劃一經批核，本額外保障的條款及細則將會成為相關保單之

批註，並將構成本計劃的保單條款之一部分。
14. 本宣傳品的內容只關於本額外保障，至於本計劃的產品詳情，

請參閱有關產品小冊子、保險利益說明及保單條款。
15. 若本宣傳品的中、英文版本有歧異，概以英文版本為準。

重要事項：
‧ 本額外保障、本計劃及附加利益保障（如有）由中銀人壽承保。

中國銀行（香港）有限公司（「中銀香港」）為中銀人壽委任的主
要保險代理機構。

‧ 中銀人壽已獲保險業監管局授權及監管，於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
別行政區（「香港」）經營長期業務。

‧ 中 銀 香 港 已 獲 香 港 保 險 業 監 管 局 根 據 《 保 險 業
條例》（香港法例第41章）發出保險代理機構牌照。(中銀香港的保
險代理機構牌照號碼為FA2855）

‧ 中銀人壽保留根據擬受保人及申請人於投保時所提供的資料而決定
是否接受或拒絕有關投保本額外保障、本計劃及附加利益保障
（如有）申請的權利。

‧ 本額外保障、本計劃及附加利益保障（如有）受中銀人壽繕發的
正式保單文件及條款所限制。各項保障項目及承保範圍、條款及
除外事項，請參閱相關保單文件及條款。

‧ 中銀香港以中銀人壽之委任保險代理機構身份分銷人壽保險產品，
有關人壽保險產品為中銀人壽之產品，而非中銀香港之產品。

‧ 對於中銀香港與客戶之間因銷售過程或處理有關交易而產生的合資
格爭議（定義見金融糾紛調解計劃的金融糾紛調解中心職權範圍），
中銀香港須與客戶進行金融糾紛調解計劃程序；而有關保險產品的
合約條款的任何爭議，應由中銀人壽與客戶直接解決。

‧ 中銀人壽保留隨時修訂、暫停或終止本額外保障、本計劃及附加利
益保障（如有），更改有關條款及細則的權利。如有任何爭議，以
中銀人壽決定為準。

重要提示：
本計劃可按個人保障需要選擇純人壽保障或加配危疾保障，您可選擇無
須捆綁式地與其他種類的保險產品一併購買。

產品資料並不包含保單的完整條款，而有關完整條款載於保單文件中。

本宣傳品僅供參考，並只在香港以內派發，不能詮釋為在香港以外提供
或出售或游說購買中銀人壽的任何產品的要約、招攬及建議。有關本
計劃詳情(包括但不限於各項保障項目及承保範圍、詳盡條款、主要
風險、細則、除外事項、保單費用及收費)，請參閱中銀人壽繕發的保
單文件及條款。如有任何查詢，請聯絡主要保險代理機構分行職員。

本宣傳品由中銀人壽刊發。

2021年1月刊發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SG&BCP-COVID/F/V04/0121/SC

歡迎親臨以下主要保險代理機構任何一家分行： 中國銀行（香港）有限公司 (852) 3988 2388 www.bochk.com

投保 / 查詢




